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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 吉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王 佳 瑞
2022041003号学生证遗失，特此声明。

● 昌 吉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付 梓 娴
2023210090号学生证遗失，特此声明。

●李阳 B33102232100001 号基层
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遗失，特此声明。

●张东彪 B33102241100004 号基
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遗失，特此
声明。

● 王 建 勋 652327101222030083J
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遗失，特此
声明。

●玛 纳 斯 县 司 法 局 工 会 委 员 会

81652324MC9684967T 号工会法人资

格证书遗失，特此声明。

●昌吉市颐仁堂医药连锁第二百三

十九店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8850002847901，开户行：新疆昌吉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边西路支

行，账号：806010212010112620513，特

此声明。

●昌吉市运通广超物流有限公司公

章遗失，声明作废。

●呼图壁县鑫恒源餐饮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法人李艳私章遗失，声明

作废。

●木垒县天外天五金餐具店法人余

松 柏 私 章 遗 失 ， 防 伪 码 ：

6523280005710，声明作废。

●新疆昌吉市共青团农场6连10号

杨 天 兴 （ 身 份 证 号 码 ：

652301199610087171）更名为杨铭泽，

特此声明。

●新疆昌吉市北京南路昌建花园小

区17幢4单元501号朱燕芬（身份证号：

652324197205092220）增加曾用名朱艳

芬，特此声明。

●张巨海遗失与新疆天宁房地产有

限 公 司 昌 吉 分 公 司 签 订 的 GF2018-

0397 号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日期：

2021 年 10 月 20 日，面积：100.92 平方

米，房号：30区8丘101栋1-2-1101室，

特此声明。

●杜曼·叶尔江遗失昌吉康宁医院

开 具 的 00008353 号 收 据 ，票 号 ：

19900682，金额：6700元，特此声明。

证件遗失声明

其他声明

一、呼图壁县公安局2015年4月、2019年2月破
获的两起盗窃案，在嫌疑人处扣押一批无主财物。
2015年4月盗窃案财物：1张500元外币、1张1980年
五元人民币、1张1960 年五元人民币、1张1972 年五
角人民币、6张1元人民币、印有三羊开泰字样的金纸
1张、银筷子1双、黄色带有小天使挂坠1个、银色金属
手镯1个、带有白褐色印记石头手镯1个、椭圆形石头
挂件1个、彩色项链1个、鱼形花纹挂坠1个、纪念币1
个（印有共和国 60 周年华诞）。白色戒指 3 个、钥匙 1
把、手表1块、镯子4个、手串1个、白色项链2个、黄色
项链1个、吊坠2个。

2019 年 2 月盗窃案财物：黄色金属戒指 14 枚，1
个黄色金属手镯，1个黄白相间珠子手链，2副黄色金
属耳环，1个白色吊坠，2副耳钉，1个黄色金属包裹白
色石头的吊坠，5个黄色金属吊坠，9条黄色金属项链，
1 条黄色金属包裹白色石头的项链，1 枚黄白相间戒
指，4枚白色金属包裹石头的戒指，7枚白色金属戒指，
15个石头吊坠，2条石头吊坠，2条带有珠子的石头吊

坠。
二、张某某等5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没收赃款13200元。
三、耶某某的账户 6217998800068296343 收到

来历不明资金6744元。
上述财物经多方调查无法确定所有人，根据公安

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规定，现面向社会公布认领公告，
请权利人持有效证件及相关凭证等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六个月内到呼图壁县公安局办理认领手续。逾期无
人认领或无法提供证明材料的，我局将依照相关法规
将上述财物作无主财物上缴国库。

联系人：
姚警官 18999540658
王警官 16609941221

呼图壁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
2025年6月6日

关于认领无主财物的公告

一、征集时间

自公告之日起至2025年6月30日（后期也可随时反馈）。

二、征集内容

诚邀社会各界围绕昌吉州“十五五”时期产业发展、新
质生产力培育、科技创新、促消费扩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重
点领域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区域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
社会民生事业、乡村振兴、营商环境、民营经济、兵地融合、
城市更新、社会治理、民主法治、安全发展等重点领域以及

关系昌吉州未来发展的其他问题建言献策。既可以立足当
下谈问题、提对策，也可展望昌吉州 2030 年、2035 年的发
展愿景提思路、谈想法，共同促进昌吉州“十五五”规划更加
契合州情实际、彰显昌吉特色，更好体现人民意志、反映群
众心声。

三、参与方式

（一）微信平台：昌吉州发展改革委微信公众号“我为昌吉
州‘十五五’规划建言献策”栏目直接留言。

（二）电子邮件：意见建议电子版请发送至昌吉州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邮箱cjzfgw1@163.com。
（三）信件：来信请邮寄到“昌吉市建国西路33号昌吉州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国民经济综合科收”，邮政编码：831100。
电子邮件、信件反馈等请注明“我为昌吉州‘十五五’

规划建言献策”字样，并标注联系人姓名、联系方式。
电话咨询：0994-2524331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畅所欲言！您的宝贵意见建议我们会

认真研究梳理，力争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
验充分吸收到“十五五”规划编制中来。衷心感谢您的关心、支
持和参与！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社会监督，鼓励
社会公众积极参与举报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
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
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自治区安全生产举报
奖励办法》（新政办发〔2019〕81号）《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安全
生产举报奖励工作实施细则》（新应急〔2023〕160号）要求，结
合自治州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自治州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
责部门对州域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举报奖
励和相关监督管理活动。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区、州规范
性文件对相关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事故隐患，是指生产经营单位违反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规
定，或者因其他因素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可能导致事故发
生的物的危险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上的缺陷。事故隐
患包括一般事故隐患和重大事故隐患，一般事故隐患是指危
害和整改难度较小，发现后能够立即整改排除的隐患；重大事
故隐患是指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大，应当全部或者局部停产停
业，并经过一定时间整改治理方能排除的隐患，或者因外部因
素影响致使生产经营单位自身难以排除的隐患；重大事故隐
患的判定标准按照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部门制定并向
社会公布的判定标准认定。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是指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查处办法》

（安监总政法〔2011〕158号）等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章
的行为。

第五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统称“举报
人”）均有权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部门举报安全
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并依照本办法获得
奖励。

第六条 举报奖励工作应遵循“合法举报、适当奖励”原
则，坚持随手拍、随时报、及时查、及时奖，州应急管理局综合
管理安全生产举报受理、奖励工作，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安全生产举报事项的核实、处理，提
出奖励意见并监督整改。

第二章 举报管理

第七条 州应急管理局具体负责安全生产举报事项的受
理、协调、分办、督办、答复、奖励、统计和报告等工作。

第八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建立健
全安全生产举报管理工作机制，落实州应急管理局分办的安
全生产举报事项；应当向社会公开通信地址、举报电话、接待
地点等举报受理渠道。

第九条 举报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举报：
（一）通过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昌吉州应急

管理局举报受理电话（0994-2337910）进行举报；
（二）通过昌吉州应急管理局微信“随手拍”小程序进行

举报；
（三）通过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公布的通信地

址、举报电话、接待地点等举报受理渠道进行信函举报、电话
举报或上门举报。

第十条 举报可以采用实名或匿名方式，匿名举报应提
供有效的联系方式，便于核查回复和奖励兑现。

第十一条 举报人应对其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举报
事项应当客观真实，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恶
意举报的依法追究举报人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举报人获得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应符合下列
条件：

（一）举报事项发生于自治州行政区域内；
（二）举报提供的线索事先未被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

责的部门掌握；
（三）举报的情况经查证属实；
（四）举报的事项有处理结果；
（五）应当具备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举报事项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予奖励：

（一）对正在查处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举报；
（二）与安全监管工作有关的工作人员的举报；
（三）举报人提供的线索与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无关的；
（四）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受害者的投诉（不含举报、谎报、

瞒报事故）；
（五）发现属于负有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监督管理职责

的工作人员的近亲或其授意他人举报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不予奖励的情形。

第三章 举报办理

第十四条 举报事项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举报受理。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收到举报后，

应当登记举报人信息和举报事项，形成接报受理记录，及时审查
决定是否受理举报，能够当场答复是否受理的，应当场答复；不
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举报事项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或
者电话方式告知举报人（举报人联系方式不清的除外），对于不
属于安全生产的举报事项，应当告知举报人不予受理。

（二）举报分办。州应急管理局应当按照“三管三必须”原
则确定承办安全生产举报事项的部门，自举报事项受理之日
起5日内，以书面或电子方式分办给具体承办部门。

（三）核查处理。受理部门应当对收到的举报事项进行登
记，并及时核实。举报事项不属实的，受理部门应当自收到举

报事项之日起10日内，向州应急管理局反馈核查情况；举报事
项属实的，受理部门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办结；情况复杂的，
经受理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可适当延长处理时间，但延长期
限不得超过30日；需延期办理的，应当将延长期限及理由及时
向州应急管理局报备，同时告知举报人。受理部门应当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依法对相关生产经营单位做出处理决定
并督促限期整改。

（四）及时答复。受理部门应当在核查处理结束后5日内，
将核查处理情况向州应急管理局反馈并如实记录，由州应急
管理局向举报人转达。

（五）统一存档。举报事项办理结束后，受理部门应当将举
报记录、核查或调查报告、证据材料、处理结果、答复情况等按
举报事项分类归档。

第十五条 受理部门应当自调查处理结束或做出处理决
定起10日内，根据本举报奖励办法向州应急管理局书面提出
对举报人的奖励建议，同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和处理决定。

第十六条 州应急管理局应当根据受理部门提出的奖励
建议、相关证据和处理决定等情况，做出奖励决定，并以适当
方式通知举报人领取奖金。

第四章 举报奖励

第十七条 州应急管理局负责安全生产举报奖励资金的
统一申请、管理和发放，并按照财经纪律加强举报奖励资金
管理。

举报事项经查证属实的，州应急管理局应当按照下列规
定实行奖励。

（一）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举报事项经查证属实：重大事故
隐患或其他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按行政处罚金额的15%给予奖
励，最低奖励额3千元，最高不超过30万元；举报的安全生产
违法行为属实，但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人依法不予罚款处罚
的，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给予举报人1千元以
上、1万元以下的奖励。

（二）一般事故隐患按行政处罚金额的12%给予奖励，最高
不超过 6 千元；一般事故隐患查实但不予行政处罚的，给予
100元至200元的奖励。

（三）瞒报谎报生产安全事故经查证属实的，按照最终确
认的事故等级和查实瞒报谎报死亡人数累计给予奖励：一般
事故1人3万元，较大事故1人4万元，重大事故1人5万元，特
别重大事故1人6万元，最高奖励不超过30万元。瞒报谎报未
造成人员死亡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经查证属实的，按行政处
罚金额的1%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2万元。

（四）国家和自治区移交州级办理且核查属实的举报事项，
国家和自治区未予奖励的，可参照本办法给予举报人奖励。

第十八条 奖励发放及兑现规定：
（一）2千元以内的奖励，经举报人同意后，可以采取直充

话费、现金的方式兑现。
（二）超过2千元的奖励，举报人应当在接到奖励通知60

日内，携带有效证件到州应急管理局领取；无法到现场领取
的，可凭举报人提供的身份证明、银行账户（含开户行信息），
通过转账方式支付奖金；无法通知举报人的，受理部门可以在
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告，逾期未领取奖金者，视为自动放弃领奖
权利，能够说明正当理由的，可以适当延长领取时间。

（三）举报人有效证件上载明的信息与受理部门记载一致
的，方可发放奖金。

第十九条 举报事项有交叉时，按单项最高额奖励，不重
复奖励；同一举报事项，区、州、县市（园区）不重复奖励。

第二十条 多人多次举报同一事项的，按一案进行奖励，
给予首次受理的举报人奖励资金，由举报的第一署名人直接
领取，或委托其他署名人领取；以单位名义举报的，奖励资金
发给举报单位。

第二十一条 矿山、金属冶炼、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粉尘
涉爆、涉氨制冷、城镇燃气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
单位以及使用危险物品从事生产且使用量达到规定数量的单
位，应当制定完善企业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对内部报告
人员给予奖励，推动其他企业建立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弄虚作假骗取奖励的，一
经查实，取消其奖励资格；已经奖励的，收回奖金；构成犯罪
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应
当做好举报核查、办理流程的保密工作，调查核实情况时，不
得泄露举报人信息，违者依法追究责任。

宣传报道举报奖励时，未经举报人同意，不得公开举报人
的姓名、工作单位、联系方式等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等信息确需公开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工作人员在处理举报事项及监督管理工作
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单位责令改正，并建议有关部门
依法处理。

（一）对核查属实的举报事项未进行依法处置的；
（二）未经同意，违规泄露举报人信息的；
（三）违规发放举报奖励的；
（四）其他违规违纪行为。
第二十五条 应当建立企业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

的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部门责令限期整改。

（一）未建立内部报告奖励制度和台帐的；
（二）未将内部报告奖励工作纳入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及

全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的；
（三）其他推行企业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不力的

情形。
第二十六条 安全生产举报奖励资金纳入州级财政预

算，安全生产举报奖励资金的管理和发放受财政、审计和监察
机关监督。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部
门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其他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有关安全生产工作实
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监督检查等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

第二十八条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应当加强安
全生产举报奖励政策的公益宣传，并对安全生产举报进行正
面引导和舆论监督。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有效期
5年。

我为昌吉州“十五五”规划建言献策

昌吉州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修订稿）

“十五五”时期（2026年-2030年）是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也是昌吉州建设“中国
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典范地州”的关键时期。科学编制“十
五五”规划，对昌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影响深远、意
义重大。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十五五”规
划编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开门编规划”理
念，充分汇聚民智、凝聚共识、顺应社会公众期待，提高
规划的前瞻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现诚挚邀请您为昌
吉州“十五五”规划畅所欲言、建言献策，共同擘画“十五
五”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各县市人民政府，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昌吉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管委会，州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昌吉州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修订稿）》已
经州党委、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
落实。

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5月9日

昌吉州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

（修订稿）


